
对县政协第十届四次会议第 5 号提案的答复

源工信字【2020】50 号

 

尊敬的唐守余等六位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进一步改善民营中小企业营商环境”的提案已收悉，现回

复如下：

我县对提案中提到的改善民营中小企业营商环境问题一直高度重视，采取

了一系列积极措施，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我县市场主体有 4 万多家，现有规模是以上工业企业 86 家，实际正常运

行小微工业企业约 300 家，这些企业中仅有大型企业 3 家，99%企业属民营中

小微企业。这些企业对吸纳就业、地方税收等具有决定性作用，抓好中小微企业

发展对新旧动能转换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二、采取的措施

1、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。一是出台《应对新冠疫情

支持工业企业发展 28 条》政策措施，通过减轻企业税费负担、降低企业运营成

本、加大援企稳岗力度、强化金融支持、优化服务企业方式等方面措施，切实解

决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，促进企业稳定发展，实现做大做强。1-8 月份为

4500 余户纳税主体减税 1.89 亿元，落实政策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1.6 亿元，采



取“政策找人”、“无形认证”、大数据比对的方式，筛选符合政策享受条件的

群体，主动推送落实政策。目前共计拨付各类就业补助资金 505.802 万元。二

是在出台《扶持规上企业高质量发展十项机制》、《实施工业产业链“链主制”

“链长制”工作方案》、《开展“朋友圈”招商引资工作的通知》三大政策。

继 2019 年出台《沂源县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新旧动能转换的若干政策意见》后，

今年从要素优先、培育奖励、融资保障、创新创业、吸纳就业、挂牌保护、荣誉

激励、绿色服务、医疗保健、亲清政商十个方面建立机制，积极培育中小微企业

纳入规上企业，对首次纳入规模以上工业、服务业统计范围的企业， 县财政给

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，当年纳税额达到 10 万元以上（含本数）的，县财政再

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如第二年仍在名录库中，再奖励 10 万元。对建筑业、

批零餐饮业首次纳规都有 5 万元奖励，在第二年仍在名录中的仍有奖励。根据我

县发展实际，围绕医药、医药包装、节能环保、高分子材料、电子信息、纤维材

料六大产业链，由县内龙头企业兼任链主，县领导兼任链长，重点项目实施“四

个一”（一个项目、一名领导、一支跟踪服务团队、一抓到底）工作机制，协调

解决遇到问题，促进项目落地；强化精准招商、强化聚集发展。为发挥企业招商

主体作用，围绕产业链“补链、延链、强链”，开展“朋友圈”招商引资，对当

年度投资额达到 1 亿元以上大项目按照实际投资额给予 8%的奖励，三年内合计

超过一亿元的给予 6%的奖励，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的奖励。对多个项目总额

超过 1 亿元的给予 6%的奖励，对金牌招商员给予 5 万元奖励。

2、落实贷款贴息等扶持政策。一是落实企业贷款贴息政策。金融服务中

心督促企业积极申报，有 36 家企业 54 笔贷款将享受市贷款贴息政策。二是落

实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降费奖补资金 779.28 万元。担保机构将奖补资金用于降低



企业担保费率,提高对小微企业的担保服务质量。仅 2020 年 1 至 6 月份疫情期

间，主动降低担保费率，零收费的担保金额为 7604.5 万元。三是申请落实疫情

物资生产能力建设项目中央直补资金 1022 万元，3 家企业 5 个项目得到补助。

四是申报中小微企业奖补资金 239 万元。8 家企业 9 个项目得到新旧动能转换

专项资金扶持。

3、深化亩产效益评价改革，落实企业免检免扰政策。对全县规模以上企

业进行亩产效益评价改革，16 家企业被评为 A 类企业，享受政策资源支持优先

发展。县司法局征求县工信、发改、人社等 9 部门意见，转发市级评价结果，公

布沂源县 2020 年度 43 家免检免扰企业名单。大力减少涉企执法检查行为，减

轻企业负担，努力形成良好法治环境、营商环境，让企业排除干扰，安心经营，

一心一意谋发展。

4、落实关心关爱企业家十条措施，优化服务环境。根据省市要求，在沂

源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加挂沂源县非公经济发展服务局牌子，设立非公有制经济

（中小企业）发展科，申报成立省级中小企业服务平台，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服

务。今年以来，沂源县认真落实《关心关爱企业家十条措施》，在第一季度全市

考核中排名第一。前三季度，县级领导共出席企业项目开工、商务洽谈、招商引

资等活动 51 次，做企业发展坚强后盾。30 位县级领导联系 88 家企业，共与企

业联系 615 次，发现问题 79 个，已协调解决 67 个，正在协调解决 12 个。县

直机关工委牵头，联合县纪委县监委、县公证处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等部门单位，

对 37 个具有执法综合管理和服务职能的部门单位进行 2019 年度评议，总结服

务企业经验，发现不足补齐短板。畅通监督举报渠道，强化监督执纪问责，认真



贯彻公务人员“污点”记录惩戒机制，1 人次受到党纪政纪处分。严格落实涉企

检查罚款一口登记备案制度，所有行政执法检查和行政处罚行政强制一律在全省

统一的行政执法网络运行平台上同步运行，严禁网下办案，进一步加强对执法检

查行为的全程监督。建立企业家容错纠错机制，坚持打击非法与保护合法并重，

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、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、企业正常融资与非法集资、

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与违法犯罪的界限，严格遵循罪行法定、疑罪从无原则，少用、

慎用刑事打击。

三、下一步打算

改善民营中小企业营商环境、发展新经济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

全县、全市的重点任务，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同时加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局的

牌子，负有责无旁贷的职责。在下一步工作中，我们要在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下、

县人大县政协监督支持下切实履职尽责，发挥牵头抓总作用，进一步细化措施，

抓好落实，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，不负各位委员和人民的期望。

感谢诸位委员对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心、关爱和支持！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沂源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27 日     

 



（联系单位：沂源县工业和信息化局，联系人：江润海，联系电话：3241453）

抄  送：县政协提案室。


